
抚法普组〔2020〕7 号

关于印发《2020 年全市“12•4”国家宪法日
系列宣传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党委（党组）、总支、市委各部委、中省直各单位、驻抚各部队：

2020 年 12 月 4 日是第七个“国家宪法日”、第三个“宪法宣

传周”，为深入落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

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推进抚远市“七五”普法规划圆满收官，进一

步在全市上下形成尊重宪法、崇尚宪法、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

社会氛围，现将《2020 年全市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部门实际情况和特点，制定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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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宣传活动方案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抚远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

守法普法协调小组

2020 年 1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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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全市“12•4”国家宪法日
系列宣传活动方案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、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和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，深入

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弘扬宪法精神，维护宪法权威，推动

宪法全面实施，为决胜全面小康、决战脱贫攻坚和实现黑龙江全

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，按照全国“宪法宣传周”

活动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12·4”国家

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，现制定活动方案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全市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

下旬至 12 月上旬。其中，11 月 30 日至 12 月 6 日为“宪法宣传周”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大力弘扬宪法精神。

三、宣传内容

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特别是关

于宪法的重要论述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；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宪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疫情防控等相关法律法规；“七五”

普法工作成就。

四、活动安排

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际，今年全市“12·4”国家宪

法日宣传活动原则上不集中组织大型线下活动，各部门结合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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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围绕主题开展宣传活动。

（一）宪法学习宣传主题活动

根据全省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方案要求和市委宣传部等部门

印发的《关于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佳宣通

〔2018〕2 号）精神，由各相关部门牵头负责，市司法行政部门配

合，围绕宪法进企业、宪法进农村、宪法进机关、宪法进校园、

宪法进社区、宪法进军营、宪法进网络开展宣传活动。各部门要

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协调，要综合考虑地方实际和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情况，围绕宣传主题，细化宣传内容，组织实施既有部门特

色又具有良好社会影响的法治宣传活动。

1.宪法进企业主题活动

结合企业法治文化建设，面向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经营管理

人员和职工，宣传宪法法律对国有经济、非公有制经济的保障和

规范，突出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法律法规和法治企业建设等内容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工商联、市总工

会）

2.宪法进农村主题活动

针对农村群众法治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题，宣传宪法关于“三

农”的有关规定、法治乡村建设等内容，突出宣传实施乡村振兴

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战成果。结合“全国交通安全日”主题活动，

深入开展农村交通安全普法宣传。（责任单位：农业农村局、市公

安局、市司法局）

3.宪法进机关主题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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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

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
学习宪法知识，组织宪法宣誓活动，学习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，

推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增强制度意识，依宪依法依规履职，做制

度执行的表率。组织开展“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”法治宣讲活

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

市直机关工委、市司法局、市法学会）

4.宪法进校园主题活动

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开展“宪法晨读”、宪法知识主题班会和“学

宪法讲宪法”演讲比赛等活动，通过组织开展参与度高、具有仪

式感的宪法宣传活动，不断增强青少年学生的宪法意识、国家意

识、规则意识。组织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教育局、市法学会、团市委）

5.宪法进社区主题活动

针对社区群众法治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题，结合“宪法进万

家”活动，深入基层社区、家庭开展普法宣传。突出宣传宪法关

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，关于居民委员会有关规定，推进

基层依法治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）

6.宪法进军营主题活动

推动宪法学习宣传进军营,突出宣传宪法法律关于军人履行

职责、军属权益保障等内容，提升部队广大官兵的法律意识，营

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武装部、市退役

军人事务局、市司法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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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宪法进网络主题活动

组织网络媒体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活动，促进宪法

精神的网络传播。在网络视听机构播出宪法宣传公益广告。利用

各类网络传播平台组织普法志愿者开展“龙江法治基层行”民法

典讲座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、市法学会）

（二）组织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系列活动。“宪法宣传周”期

间，12.4 宪法宣传日当天，举办抚远市“12.4”法治文艺演出，

观看“七五”普法成果汇报片，为下一步“八五”普法启动做好

铺垫。把宪法宣传教育融入法治文化建设，让党员干部群众受到

润物无声的法治文化熏陶，培育全社会对宪法法律的信仰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司法局、市委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成员单位）

（三）组织参加全省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宪法法律知识网上

考试。积极组织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“黑龙江省干部教育

网络学院”“龙江干部教育 APP”参加宪法民法典法律知识网上考

试，进一步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，提升领导干部运用

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进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、

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

市司法局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）

（四）发挥媒体在宪法宣传中的作用。通过网络、广播、电

视播放宪法公益广告；移动、电信、联通利用手机终端发送宪法

宣传公益短信；“法治抚远”微信公众号刊播“七五”普法成果宣

传片。组织参加宪法民法典法律知识有奖答题竞赛活动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司法局、市广播电视台、市融媒体中心）



— 7 —

（五）组织营造宪法宣传氛围。各部门要结合本单位实际，

利用机关单位、企业学校、乡村社区的宣传栏、宣传墙等宣传载

体，悬挂张贴宪法民法典宣传挂图；利用出租车、公交车、公共

场所的 LED 电子屏播放宪法民法典公益广告，大力宣讲宪法知识、

宪法精神，突出讲好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，营造浓厚的宪法文化

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直机关工委、市机关事务服务

中心、市司法局、市委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成员单位）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突出主题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确保宪法宣传的正确政治方向

和舆论导向。要准确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

想新战略的重大意义、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。要深入学习宣传宪

法，讲好中国宪法故事，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。

（二）结合实际，创新形式。各项宣传活动要综合考虑地方

实际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，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开展

线下活动。要注重形式创新，运用好新媒体新技术，增强宪法宣

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，使之更贴近基层、贴近群众，扩大基层群

众参与，做到宣传内容为群众所需、宣传方式为群众所喜、宣传

成效为群众所赞。

（三）落实责任，注重实效。宪法宣传是国家机关共同的普

法责任，各地各部门要积极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抓好

宪法宣传活动的推进落实工作，及时报道活动开展情况，宣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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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经验和先进典型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要注意把此次系列宣传

活动与经常性的宪法宣传有机结合，把宪法精神融入群众日常生

活，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、制度化。

各部门要将开展本次活动的信息、照片（原图）和完成情况

于12月 7日前报送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

邮箱（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综合监督股）。

联系人：张猛 代勇晶

电 话：2152005

邮 箱："抚远法宣"1990202976@qq.com


